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相关说明

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 设计简况

我公司将建设项目的环境保护设施纳入了初步设计，环境保护设施的设计

符合环境保护设计规范的求。

1.2 施工简况

苏州木槿化学科技有限公司已将环境保护设施纳入了施工合同，项目总投

资 500 万元，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进度和资金能得到了保证，项目建设过程中

已组织实施了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环境保护

对策措施。

1.3 验收过程简况

苏州木槿化学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9 年 1 月 2 日，公司注册资本约 243

万元，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化学科技、生物制药领域内的技术研发、技术服

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化学产品、医药中间体的研发、测试、筛选、销

售；从事所需原料及仪器的进口和化学产品及原料的出口业务。

2020 年 11 月，企业委托南京亘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了《苏州木槿化

学科技有限公司分子插片库的研发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于 12 月份取

得《苏州工业园区国土环保局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告知承诺书》。

项目于 2021 年 1 月 1 日开工，2021 年 2 月 1 日竣工及调试生产。

苏州木槿化学科技有限公司委托中新苏州工业园区清城环境发展有限公司

对“苏州木槿化学科技有限公司分子插片库的研发扩建项目”开展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监测工作。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清城环境发展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03 月 17 日～2021 年 0

3 月 18 日、2021 年 05 月 27 日～2021 年 05 月 28 日对该项目进行了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监测，根据查验结果、监测结果和收集的资料，在此基础上编制了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

2021 年 6 月 23 日，公司组织相关行业专家及监测单位召开验收会议对我

公司建设项目进行验收，并形成验收意见：按《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



行办法》中所规定的验收不合格情形对项目逐一对照核查，苏州木槿化学科技

有限公司分子插片库的研发扩建项目不属于验收不合格的九项情形之列。验收

组认为该项目基本符合验收条件，同意通过验收。

2 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实施情况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境保护设施外

的其他环境保护措施主要包括制度措施和配套措施等，现将需要说明的措施内

容和要求梳理如下：

2.1 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1）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苏州木槿化学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了以总经理为第一责任人的环境管理机

构，负责各方面的环境保护管理工作，并设定专人负责环境保护工作，实行定

岗定员，岗位责任制，负责各生产环节的环境保护管理，保证环保设施的正常

运行。

（2）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苏州木槿化学科技有限公司制定了相关的环保管理制度和岗位职责，并采

取相应措施以促进环境保护工作。

（3）环境监测计划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未要求制定环境监测计划。

2.2 配套措施落实情况

（1）区域削减及淘汰落后产能

不涉及到区域内削减污染物总量措施和淘汰落后产能。

（2）防护距离控制及居民搬迁

卫生防护距离为 100m，100m 范围内不涉及敏感目标及居民搬迁。

2.3 整改建议

（1）由于建设项目浓缩水不定期间歇性排放，验收监测期间未产生，故未

收集采样检测。本次建议建设单位在下次产生软水制备浓缩水时，收集后委托

我单位进行水质检测，确保污染物满足园区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后排放。

（2）需补充完善危废仓库及废气处理设施的标识标签，并更新公示公告信

息中危废代码。



（3）需加强危险化学品、危险废物风险管控措施，应尽快完成突发环境事

件应急预案的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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